质疑答复书

一、质疑人情况及项目名称
质疑人：北海锐诚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海市北海大道中段靖安路1号市工商局大院内
法定代表人：肖旭东
质疑项目名称：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2024年物业管理服务
质疑项目编号：BHZC2024-G3-000023-CGZX
采购人：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采购代理机构：北海市政府采购中心
二、质疑答复
我中心于2024年10月8日收到关于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2024年物业管理服务项目（项目编号：BHZC2024-G3-000023-CGZX）的《质疑函》。收到《质疑函》后我中心将《质疑函》转达采购单位，现根据采购单位回复意见，对《质疑函》中所提事项答复如下：
质疑事项1：针对本项目评分标准中“管理人员综合配置”将拟派项目负责人要求年龄限制40岁以下，学历要求满足本科及管理学专业，同时具备全国物业管理企业经理证书及医疗护理员证书，设置多条件限制作为评审因素不合理。
答：采购单位属于面向公众服务且密集度很高的特殊医疗机构，具有较高技术性、专业性、风险性特点，拟投入项目负责人属于本项目核心管理岗位，统筹管理共122人的服务团队，项目管理人员能力与项目的履约质量直接相关。项目负责人需对整个医院物业服务工作负总责，要求其具备相应的学历水平和管理学相关知识，包括管理职能和决策、人力资源管理和领导力、组织行为及沟通技巧等方面，而管理人员具备本科学历及管理学专业是其知识结构、人员业务和管理能力的体现，与项目的履约质量相关，同时也是保障现场管理品质的关键因素。
质疑供应商提出的“‘医疗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三级认定”是广西首批医疗护理员三级（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采购人并未指定有关级别和评价机构。同时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试点工作首批培训机构和评价机构名单的通知》，已公布一批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名单和评价机构名单，面向社会开展医疗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培训及评价工作。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截至今年7月31日，全区共有1777人通过集中鉴定实现持证上岗，不存在对供应商存在差别待遇和歧视待遇。
关于“拟派项目负责人要求年龄限制40岁以下”的问题，项目负责人年龄限制调整为45岁以下。
该质疑事项予以部分支持。
如质疑人对本质疑答复不满意，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北海市财政局投诉。感谢质疑人对政府采购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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